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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服務協議
1
 

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中文譯本）  

A. 服務定義  

(1) 簡介  

 家長／親屬資源中心（資源中心）是一個為殘疾人士的家長、

親屬及照顧者提供專業意見和支援的地方。服務旨在提升他們

的照顧能力、促進經驗交流及鼓勵互助，以減輕照顧者的壓

力。  

(2) 目的及目標  

 資源中心的目標是－ 

(a) 促進殘疾人士的家長、親屬及照顧者自助及互相支援；  

(b)  提升家長及親屬對殘疾家人的了解及接納；  

(c) 增強家庭功能，以管理情緒壓力及應付照顧方面的挑

戰；以及  

(d) 在社區內提高公眾對殘疾人士及其家人的認識及接納。  

(3) 服務性質及內容  

 
1
 這份《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只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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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營辦者應提供一系列滿足服務使用者特定需要的服務，

以支援殘疾人士的家長、親屬及照顧者。這些服務包括但不限

於－  

(a) 為家長、親屬及照顧者提供場地，讓他們討論共同關注

的問題，以及分享照顧殘疾人士的經驗；  

(b)  為家長、親屬及照顧者提供情緒支援、個人輔導及治療小

組，以助他們應付照顧殘疾及有特定需要的家人時所面對

的壓力；  

(c)  舉辦為滿足家庭需要而度身訂造的個人、小組及大型支援

活動；  

(d) 提供參考資料及資源，例如書籍、雜誌及教育設施，以

便家長、親屬及照顧者更加了解殘疾人士的特定需要；  

(e) 舉辦社區教育及網絡活動，讓公眾人士認識及接納殘疾

人士；以及  

(f) 提供朋輩支援服務 2，安排朋輩支援工作員提供協助、分

享正面經驗、協助舉辦小組及計劃活動、加強對服務使

用者的支援，以及促進社會共融（請參閱附件 I）。  

 
2 朋輩支援工作員包括適合在資源中心就業的殘疾人士及／或其照顧者。服務營辦者

可聘用全職或兼職朋輩支援工作員，即一個朋輩支援工作員職位可由兩名兼職朋輩

支援工作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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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少數族裔 3 專屬單位的資源中心分布於五個分區 4。這些

單位旨在支援少數族裔家庭，鼓勵他們善用社區服務，促進

社會共融。  

(4) 服務對象  

 資源中心的服務對象為殘疾人士的家長、親屬及照顧者 5。接受

照顧的殘疾人士如與其家長、親屬或照顧者一起參加資源中

心的活動或接受服務，也視作服務使用者。  

 少數族裔專屬單位為居於特定分區的少數族裔服務使用者提

供服務。不住在這些分區的少數族裔服務使用者可選擇使用

其他資源中心的服務。  

(5) 轉介  

 殘疾人士的家長、親屬及照顧者可直接聯絡資源中心，以使用

服務。  

B.  服務表現標準  

(6) 基本服務規定  

 
3 少數族裔指非華裔人士，包括來自孟加拉、菲律賓、印度、印尼、尼泊爾、巴基斯

坦、泰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士，但不包括外籍傭工及免遣返聲請人。  
4 該五個分區為：  

( i )  中西區、東區、灣仔及南區；  

( i i )  觀塘、黃大仙、西貢及沙田；  

( i i i )  油尖旺及九龍城；  

( iv)  葵青、離島 (主要是東涌 )、深水埗及荃灣；以及  

(v)  元朗、屯門、大埔及北區。  

5 服務營辦者須為殘疾人士的家長、親屬及照顧者提供服務，不論其年齡、種族及殘

疾類別為何。儘管資源中心可優先服務21歲以下殘疾人士的家長、親屬及照顧者，

但也應為成年殘疾人士的家長、親屬或照顧者提供支援，以滿足他們的特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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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基本服務規定：  

(a) 資源中心須每星期開放不少於 11 節 6，合共最少 48 小

時，每星期其中兩節的開放時間須為非辦公時間7；以及  

(b) 註冊社會工作者（社工）8是本服務的必要人員。  

(7) 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每月平均已登記家庭會員數目  

(*最少10% 少數族裔會員)  
330 

2 一年內每季每節開放時段的平均出席人次  23 

3 

一年內每月平均輔導個案 (註1)  數目  

(*最少五宗少數族裔輔導個案)  
40 

4 

一年內治療小組 (註2)  數目  

(*最少一個少數族裔治療小組)  
6 

5 
一年內每季平均舉辦社區教育／網絡活動
(註3)  的次數  

6 

 
6 各資源中心可因應運作需要而訂定不同的開放時間，但開放時間必須固定及讓公眾

知悉。  

7 非辦公時間包括星期一至五晚上，以及星期六、星期日和公眾假期全日。  

8 註冊社工指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第505章 )註冊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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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最少一次少數族裔社區教育／網絡活

動)  

6 
一年內由朋輩支援工作員提供的個人分享

環節 (註4)  和戶外支援服務 (註5)  總數  
320 

7 
一年內朋輩支援工作員協助推行或主持的

小組／活動和公眾教育活動總數 (註6)  
144 

 
 *適用於少數族裔專屬單位  
 

服務成效  

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服務使用者滿意本服務，並表示

本服務有助他們改善照顧技巧及減輕照

顧壓力的百分比  

75% 

 

(8) 服務質素標準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C.  津助  

(9) 本服務由社會福利署（社署）通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提供津

助，津助基準載於社署發出的通知書內。服務營辦者須遵從

社署發出的最新《整筆撥款津助手冊》、通告、指引、管理

建議書及相關通函中所載列的津助規則。政府不會承擔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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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津貼額的任何負債或財政影響的

責任。  

(10) 津助金額已考慮員工的個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資格人員的

公積金），以及適用於營辦本服務的其他費用（用以支付其

他所有相關營運開支，例如公用事業的收費、活動支出及行

政費用、小型維修及保養開支、僱員補償保險及公眾責任保

險費用等）及認可收費（如有的話）。獲社署認可提供本服務

的處所的租金及差餉，將以實報實銷形式另行發還。  

(11) 服務營辦者接納《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後，將每

月獲發津助。  

D.  有效期  

(12) 本《協議》於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本《協

議》的任何條款或條件，並且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上

所指定的方式及時間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可在該通知到期

後，向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期為 30 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本

《協議》。  

(13)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營

辦者達成共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至新

的要求。  

(14) 《協議》是否獲續期，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引、服務需要及

服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編配本服

務的權利。  

(15)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社署可立即終止《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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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服務營辦者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

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b) 服務營辦者繼續營辦服務或繼續履行《協議》不利於國

家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E.  其他  

(16)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服務營辦者建議書

／服務計劃的規定，以及補充資料的內容 ( 如有的話 )。如這

些文件內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準。  

(17)  如出現任何因《協議》引起或與之相關的爭議或分歧，社署

及服務營辦者須先根據當時適用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調

解規則》進行調解。如上述爭議或分歧未能透過調解解決，

社署或服務營辦者可就此提起訴訟／仲裁。社署及服務營辦

者同意香港法院對上述爭議或分歧具有專屬司法管轄權。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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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及定義  

(註1) 輔導個案指須接受深入輔導的個案。  

(註2) 治療小組指為特定目的／目標而設立的輔導小組。每個小

組應有最少六名參加者，並舉行最少四節，每節應為時不

少於一小時。  

(註3) 社區教育／網絡活動指與特殊學校、康復服務單位、社會

企業、義工團體、自助組織及社區持份者合辦的活動，以

提升服務成效和促進社會共融。  

(註4) 個人分享環節指與服務使用者個別進行的面談 (小組環節

除外 )、聯同專業人員 (例如社工 )進行的面談，或電話訪

談。僅為表達關心而不含任何分享內容的訪談或通話不會

計算在內。  

(註5) 戶外支援服務指在其他專業人員 (例如社工 )陪同下，前往

服務使用者的居所或中心以外的地方探訪服務使用者。由

朋輩支援工作員單獨提供護送服務使用者應診、接受治

療、求職面試和參觀社區等服務，必須取得其督導人員書

面同意下可作計算戶外支援服務。  

(註6) 視乎服務性質和人手狀況，多於一名負責特定職務的朋輩

支援工作員或會在同一活動中提供朋輩支援服務。舉例來

說，如兩名負責特定職務的朋輩支援工作員在同一活動中

提供朋輩支援服務，則可作兩節計算。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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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在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推行朋輩支援服務  

(1) 簡介  

 家長／親屬資源中心（資源中心）所推行的朋輩支援服務，旨在訓

練合適的照顧者 1 及殘疾人士成為資源中心服務使用者的朋輩支援

工作員。這些朋輩支援工作員協助及為照顧者 2、殘疾人士及一般

市民舉辦社區教育計劃及活動，促進社會共融。  

(2) 目的及目標  

 朋輩支援服務讓合適的照顧者  1  及殘疾人士有機會與其他照顧者  2  及

殘疾人士分享經驗及互相支援，以達到以下目標－ 

 (a) 訓練合適的照顧者  1  及殘疾人士受僱為朋輩支援工作員，並協

助他們向其他有需要的照顧者  2  及殘疾人士提供支援及與社區

保持聯繫；  

 (b) 透過分享正面經驗，為其他照顧者  2  及殘疾人士提供朋輩支

援；以及  

 (c) 推動公眾認識及接納殘疾人士。  

(3) 朋輩支援服務營辦者的責任  

 朋輩支援服務營辦者的責任包括但不限於  － 

 
1
  在朋輩支援服務下包括前照顧者。  

2
  指在資源中心接受服務的殘疾人士家長、親屬及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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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按附錄所載為朋輩支援工作員提供培訓；  

 (b) 向朋輩支援工作員分配適當的職責；以及  

 (c) 監察並定期檢討朋輩支援工作員的表現，以評估朋輩支援服務

的成效。  

(4) 朋輩支援工作員的職能  

朋輩支援工作員須履行一系列職能，當中包括但不限於－ 

 (a) 在專業人員的監督及指導下於中心為照顧者 2及殘疾人士提供

朋輩支援；  

 (b) 透過面談及電話關懷等，與照顧者  2及殘疾人士分享經驗；  

 (c) 負責接送及外展職務，例如陪同照顧者  2及殘疾人士應診、接

受治療、參加求職面試及社區導向探訪等；  

 (d) 協助專業人員為照顧者  2及殘疾人士舉辦小組及活動；以及  

 (e) 協助舉辦公眾教育活動，推動公眾認識及接納殘疾人士，並促

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個別服務章節  津貼及服務協議  

 

11  
 

 

(5) 服務對象  

 朋輩支援服務的對象包括－ 

 (a) 在資源中心接受服務的殘疾人士照顧者  2；  

 (b) 殘疾人士；以及  

 (c) 公眾教育活動參加者。  

社會福利署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個別服務章節  津貼及服務協議  

 

12  
 

 

附錄  

資源中心朋輩支援工作員的  

培訓及個人發展計劃  

 服務營辦者須為朋輩支援工作員提供有系統的在職培訓計劃，

讓他們掌握有效履行職責所需的知識和技巧。  

(A)  培訓計劃  

 每名朋輩支援工作員須完成至少50小時培訓。  

 培訓課程須涵蓋 (i)一般工作技巧（例如工作態度、出勤

率、守時、社交技巧等）；以及 (ii)接觸照顧者及殘疾人

士所需的特定知識及技巧，例如朋輩支援工作員的角色及

職能、溝通技巧、故事述說、危機管理及對社區資源的認

識等。  

 日常指導及督導環節不會視為培訓計劃的一部分。  

(B)  個人發展計劃  

 基於每名朋輩支援工作員的期望及能力，制訂個人發展計

劃。  

 該計劃須約每六個月定期檢討及更新一次，並妥善保存相

關記錄。  

 

 

 


